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鉴》编印经费

二、立项依据

根据《国务院关于开展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通知（国

发〔2017〕53 号）要求，我区先后完成普查登记、数据检查

验收、数据汇总、数据质量抽查、数据评估发布，取得重大

成果和显著成效，并进入普查资料开发阶段，资料开发是普

查阶段的延续和重要一环，而普查年鉴是资料开发的重要成

果，普查年鉴是用数据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

资料，是各级党委政府重大科学决策部署及分析研究经济数

据依据，是各级各部门各类材料数据的重要文献资料来源。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普查资料开发是普查阶段的延续和重要一环，而普查年

鉴又是普查资料开发的重要成果体现，普查年鉴全面、准确、

及时反映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第二产业和第

三产业活动的全部法人单位、产业活动单位和个体经营户发

展经济状况，是用数据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的重要

资料，是各级党委政府重大科学决策及分析研究经济的数据

依据，是各级各部门各类材料数据来源的重要文献资料。编



印后发放至全区各乡镇（街道）、各部门供查询分析研究使

用。

五、项目实施内容

项目主要实施《玉溪市江川区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年

鉴》编印，领导小组负责对实施的项目进行指导、审核、监

督等工作，明确岗位职责、规范操作、提高项目的可靠性和

管理水平。严格质量控制，确保年鉴质量。

六、资金安排情况

2022 年度预算资金 25000 元。125(元/本）×200(本)。

七、项目实施计划

项目实施完成后，一次性支付。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是第四次全国经济普查的延续和重要一

环，可以用数据反映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历程，为各级党委

政府重大科学决策部署及分析研究经济数据依据，是各级各

部门各类材料数据的重要历史文献资料来源。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城乡住户调查经费

二、立项依据

为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

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

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

和民生政策的需要，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

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

开展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住户调查）。城乡

住户调查监测抽样调查经费属于市、区级财政专项资金，资

金使用按照 2017 年 10 月 30 日下发的《玉溪市人民政府办

公室关于提高住户调查补贴标准的通知》（玉政办通〔2017〕

95号）和《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全面推进玉溪住户调

查电子记帐和电子化数据采集工作提升民生调查监测能力

的通知》（玉政办函〔2018〕102 号）文件规定进行预算。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为全面、准确、及时了解全国和各地区城乡居民收入、

消费及其他生活状况，客观监测居民收入分配格局和不同收

入层次居民的生活质量，更好地满足研究制定城乡统筹政策

和民生政策的需要，为国民经济核算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权



重制定提供基础数据，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统计法》规定，

开展住户收支与生活状况调查（以下简称住户调查）。

五、项目实施内容

城乡住户调查涉及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可

支配收入的测算工作，12 月年报结束后严格按照文件标准制

定调查户和辅助调查员调查补贴发放名单，经审核通过后按

照名单发放调查补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城乡住户调查户和辅助调查员补贴

的发放，预算资金为 51.24万元。资金来源于 2022 年度本级

财政预算资金 25.62万元，其余部分为上级配套资金。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2 年 12 月一次性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区城乡住户调查数据

质量，加大调查户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力度，使基础统计工作

更加规范，有利于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和全面反映我区经济

社会发展状况，实现统计工作健康发展，为党委政府重要决

策部署及经济分析研究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2022 年预算重点领域

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一、项目名称

联网直报企业统计调查补贴

二、立项依据

联网直报企业承担了大部分统计数据报送工作，是国民

经济行业的重要数据来源，2008 年 11月 12 日江川县人民政

府常务会议纪要（第十二期）“每年安排 5 万元奖励经费，

对统计工作实施目标责任制考核”，明确每年预算 5 万元经

费用于发放联网直报企业统计调查补贴。

三、项目实施单位

玉溪市江川区统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每年安排 5 万元奖励经费，对统计工作实施目标责任制

考核，明确每年预算 5 万元经费用于发放联网直报企业统计

调查补贴。

五、项目实施内容

联网直报涉及各专业年初结合专业实际制定考评方

案，12月月报结束后严格按照考评方案对企业进行考核并列

出调查补贴发放名单，经审核通过后按照名单发放调查补

贴。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主要用于联网直报企业统计调查补贴的发放，

按照 200户联网直报企业，每户 250元的标准进行预算，预



算资金为 5 万元。资金来源于 2022 年度本级财政预算资金 5

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2023 年 1 月一次性发放。

八、项目实施成效

该项目的实施可以进一步提升我区联网直报企业对统

计工作的重视度，加大企业对统计工作的支持力度，使企业

基础统计工作更加规范，有利于统计数据准确、及时和全面

反映我区经济社会发展状况，实现统计工作健康发展，为党

委政府重要决策部署及经济分析研究提供有力数据支撑。


